
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门环境罚〔2026〕11 号

当事人姓名：赵*

我局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检查，发

现你（单位）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6 年 4 月 23 日，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点穴执法线

索移交，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北京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平台查

询发现，北京市门头沟液化气有限公司 2025 年注册车辆数 2

0 辆，2025 年 1 月 1 日-2025 年 12 月 31 日一个自然年内，

机动车总计超标被处罚 4 辆次，涉及车辆共计 3 辆，为注册

车辆的 15%，超过了注册车辆的百分之十。经调查，赵*是北

京市门头沟液化气有限公司的车队主管，负责车辆管理以及

排放维修和日常检查维护，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1.你单位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 1 份、法定代表人李

**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、赵*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、你单位对赵*

授权委托书 1份、赵*是车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证明材料 1份；



证据 1证明单位具有主体资格，赵*取得单位授权，且担

任该单位车队主管一职务。

2.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2026 年第一轮市级大气“点穴式”

执法检查移交证明 1份;

3.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平台调取北京市门头沟

液化气有限公司处罚信息 1份；

4.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《现场检查(勘察)笔录》

(2026 年 4月 23 日，北京市门头沟液化气有限公司)1份;

5.北京市门头沟液化气有限公司 2025 年车辆注册台账 1

份;

6.北京市门头沟液化气有限公司车辆行驶本复印件1份；

7.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《询问笔录》(2026

年 5月 7日，赵*)1 份;

证据 2-7 证明你单位违反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责任制度

事实。

8.《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

书》（门环境责〔2026〕11 号）及《送达回证》1份;

9.你单位《整改报告》(2026 年 5月 11 日)1 份;

10.你单位提供在用车检验（测）报告 3份；

11.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《现场检查(复查)笔录》

(2026 年 5月 15 日，赵*)1 份;

证据 8-11 证明你单位针对本次违法行为整改情况。

12.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表 1

份；



证据12证明你单位此次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

准确定处罚金额的事实。

13.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 1份;

证据 13证明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定，其所收集提供之文

书、证据具有合法性。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

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十七条“城市公交、道路运输、

环卫、邮政、快递、出租车等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

者，应当建立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责任制度，确保本单位车

辆符合相关排放标准”之规定。我局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告

知你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,并告知你有陈

述和申辩的权利。你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陈述和申辩意见，

以上事实，有调查笔录、《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（门环境告〔2026〕11 号）和《送达回证》等证据

为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和《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第

三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：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，城

市公交、道路运输、环卫、邮政、快递、出租车等企业事业

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生态环境部门对

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一万元以
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本单位注册车辆二十辆以上，在一

个自然年内经排放检验不合格的车辆数量超过注册车辆数量



百分之十的规定，《北京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（2023 年版）》第三部分违反大气污染物管理制度行政处罚裁

量权基准表（二十二）重点行业违反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责

任制度：多辆车排放检验不合格的管理规定。综合考虑你单

位违反多辆车排放检验不合格的管理规定，排放不合格车辆

数量占比大于 10%等相关因素。我局决定如下：责令你改正环

境违法行为，处一万五千元罚款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北京市非税收

入一般缴款通知单，采取柜面缴费或网上缴费方式缴纳罚款。

未在银行开立账户，以现金方式就近到银行的对公营业机构

缴纳。如确有经济困难，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本行政机关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，经批准

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。逾期不缴纳罚款也未申请延期或者

分期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(一)项的规定，每日将按罚款数

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依据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七十三条和《北京

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(三)项的规定，

本行政机关将对本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示并纳入公共信用信

息服务平台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六个月内

直接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起诉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



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

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6月 15 日




